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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课程考核管理、抓好考风建设的通知

各学院：

课程考核是学生学习质量评价的重要手段之一，考核质量对教学工作和学风起着十分关键的导向作用。加强课程考核管理、抓好考风建设，是建设工大优良的学风、校风，保证学生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

在2012/2013（二）学期开学进行的课程考核情况专项检查中，发现各学院普遍存在一些问题。请各学院根据《浙江工业大学课程考核工作管理办法》（浙工大教[2007]18号），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在严格命题质量、细化评分标准、提高阅卷规范性等各环节上下功夫，提高期末课程考核质量。现将期末课程考核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1、 学校成立课程考核纪律检查小组

1、学校课程考核纪律检查小组组成：

组长：李小年

成员：计伟荣、卢炎麟、陈耀、潘海涵、袁莹

2、学校课程考核纪律检查小组职责：

(1)组织学校课程考核巡视工作，及时通报有关情况。

(2)及时协调、处理课程考核中出现的问题；

(3)对学院课程考核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4)加强考场氛围、环境的建设工作。

3、学校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

举报电话：88320473，85290133

举报信箱：jwc@zjut.edu.cn、jwk@zjut.edu.cn或jwb@zjut.edu.cn。

4、 学院成立课程考核纪律检查小组（名单于2013年6月14日前报教务科或教务处屏峰办公室）。

5、 为便于学生证遗失同学能及时补办，自2013年6月13日起，学校在工作日（周一至周五）内每天办理学生证补办手续。学生证补办地点，朝晖校区：教务科(子良A105)；屏峰校区：教务处屏峰办公室（健B405）。

2、 课程考核工作的具体要求

1、考前明确考核要求，提高命题质量

课程考核前，召开相关人员培训会。各学院要把抓好期末课程考核工作放在首位，并作一次专题研究，明确课程考核各个环节的要求，将“抓考风建设，教师是关键”的理念深入到教师心中、并落实到教师行动上。

（1）严把试卷命题关，积极推行教考分离。凡是考试课程，一般应通过试卷方式进行期末考试，通过其它方式进行考试的，必须事先经过有关领导的书面审核批准。试卷命题必须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提供AB卷、标准答案及评分参考依据等，试卷需经严格审核并由学科负责人签字确认。以试卷方式进行考核的考查课程，应参照执行。

教考分离是检验教师教学效果、评定学生学习成绩的重要手段，有利于保证考试的信度和效度、公正和公平。原则上全校性公共基础课程和重要的学科基础课程均应实行教考分离。不能使用已用过的试卷。要确保A、B卷的试题难易程度相一致，且A、B卷的雷同度原则上不得超过15%。鼓励教师采用题库命题，考试时用A、B卷进行插花考试。

（2）积极创新课程考核方式。在推行“一页开卷”、“多题选答”等考核方法的基础上，鼓励教师积极采用其它有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如开卷、闭卷、口试、设计、论文等，对学生课程学习质量进行考核。已建或在建的优秀课程（精品课程）原则上都应采取开放型的考核方式。

2、考中强化监督管理，严肃考风考纪

各学院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为指导，以“诚信”教育为主题，把考风考纪教育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有效载体，大力宣扬“以诚实守信为荣，以遵纪守法为荣”，推动和促进良好考风、考纪的形成。

（1）大力营造考核氛围，要求学生诚实应考。要组织学习《浙江工业大学学生课程考核规则与违纪处分办法》（浙工大发[2006]54号），对考核规则、处分办法和程序要有深入的理解，通过典型案例的宣讲，说明作弊的严重后果。应强调学生带学生证或身份证（补考必须带准考证、身份证或学生证）参加考核，无证学生将不得参加考核并严格执行。在课程考核期间，各学院应停止一切影响学生复习迎考的活动，大力营造考核氛围，组织教育全体学生认真复习、诚实应考。

（2）学校继续在屏峰校区设置“诚信考场”，以进一步推动诚信教育。诚信考场采用班级集体申报制，学校公共基础课以外的所有课程均可作为诚信考试课程。欲报名在“诚信考场”考试的班级，需无班级同学作弊记录并在征得班级绝大多数同学同意的意见后，可从教务处网站下载《浙江工业大学诚信考场考试申请表》（附件2），经学院签署意见后于2013年6月14日前交教务处。

（3）严格监考，创新考生座位编排方式。学校继续将修读人数超过300人的考查课程统一纳入考试周进行安排，各学院要切实保证监考力量配备，凡50人以上的考试教室应配备3人监考；75人以上的考试教室应配备4人监考。对新上岗监考教师，考核课程所属学院或课程责任教师必须组织培训或指导。
监考不严是作弊形成的一大诱因，严格执行监考规则、严肃考场纪律是对学生爱护的表现。要形成和树立“监考不是为了发现作弊，而是为了防止作弊”、“学生无证（身份证或学生证）不得参加考试，补考必须带双证（准考证、身份证或学生证）”、“监考教师对无证学生参加考核负有责任”的考核管理观念。监考时监考教师应根据试场的实际情况，创新考生座位编排方式。

监考教师有权、有责任制止考生一切违纪行为。监考教师应遵守监考纪律，一前一后、一左一右站位，不做与监考无关的事。对考核违纪者，须及时提取相关违纪证据，并分别填写《浙江工业大学考场违纪情况现场登记表》（此表必须由监考教师分别填写）和《浙江工业大学考场违纪书证提取登记表》，并在考核结束后即时送交教务处。对违反《浙江工业大学监考教师职责》的教师，按教学事故记录，并予以通报。

3、考后认真评阅分析，规范归档工作

课程考核结束后，各学院要严格按照《浙江工业大学课程考核工作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进行阅卷、评分、复核，并做好试卷质量分析、检查、评审工作。根据要求认真做好各类课程考核资料的存档工作。

（1）严格按照《浙江工业大学课程考核工作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进行阅卷、评分、复核。各学院应针对试卷评审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采取相关措施加强阅卷、评分工作的管理，确保考核质量。严格规范平时成绩评定，其所占比例应根据课程性质、特点确定，原则上各门课程平时成绩控制在30%以内，并由任课教师明确评定标准，必须确保对全体学生的公正、公平，并有合理、客观的依据。考查课程的总评成绩优秀率原则上不得超过20%。各学院应组织专家进行检查和评审，教务处将在学院自查的基础上予以抽查。同时要进一步做好试卷质量分析工作， 以便提升今后教学工作和考核环节的质量。

（2）按要求做好各类课程考核材料的归档工作。凡是规定的材料（纸质稿和电子稿），必须由学院教务秘书进行整理归档。对归档材料中的课程名称、学时数、人数等基本数据，由学院教务秘书进行严格的形式审查，凡是不符合者，一律不收和退回重做。

考试课程应该对AB卷、标准答案、试卷评分标准、平时成绩登记、总评考核成绩计算方法和要求、考核质量分析等材料进行归档。

考查课程应该对考查方法、考查材料评阅和评分标准、平时成绩登记、总评考核成绩计算方法和要求、考核质量分析等材料进行归档。

实验和实习类课程应该对实验、实习报告的评阅标准、平时成绩的登记、总评考核成绩计算方法、考核质量分析等材料进行归档。

4．重视补考环节，加强补考管理

重视补考环节，严格按照正常考试的要求，规范补考的管理工作。

（1）补考必须带全证件参加考试。补考环节是作弊，特别是代考等严重作弊的“高发期”。各学院要高度重视补考试场的监考工作，严格执行证件检查制度（学生必须凭准考证、身份证或学生证才能参加考试），仔细核对每一个考生的证件，严肃考场纪律。要将监考前对学生宣布“若有代考，请立即离场，我们将不追究责任”、“手机等通讯设备及非考核允许使用物品一律不得携入座位，违者视同作弊”等作为硬性要求予以落实，各学院应组织督导组成员、辅导员、班主任到补考试场加强巡视工作。

（2）补考的阅卷评分必须规范，保证补考质量。

    （3）补考环节的材料也须做好相应的归档工作。

附件：1、浙江工业大学考场巡视情况表

2、浙江工业大学诚信考场考试申请表

3、《浙江工业大学监考教师职责》与《浙江工业大学学生课程
考核规则与违纪处分办法》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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